
臺北市獨居長者服務流程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民眾或物管業者 警政單位 民政單位 衛政單位 

通報疑似獨居長者個案 

社福單位或機構 

業務科 

取得個案基本資料及通報訴求 

依身分別通知轄內老人服務中心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

 主責中心進行個案約訪 

緊急

案件

24小

時 

 

 

一般

案件

72小

時 

七日

內完

成 

若為榮民，另通知

各區榮民服務處 

符合本市列冊獨老資格 

102.03.07修訂 

108.09.17修訂 

112.05.09修訂 

112.12.09修訂 

114.01.21修訂 

約訪結果/需求評估 

不符本市列冊獨老資格 

依個案處理原則(註1)或

轉介相關資源服務單位 

註1：依本市老人服務中心個案處理原則開結案標準處遇 

註2：兩周內至少電訪及家訪各1次(聯繫不到或訪視未遇不算) 

註3：拒絕服務者如亦強烈表達不願接受列冊，且經社工綜合評估個案支持網絡系統

(含正式、非正式資源)、接受服務配合度、身心狀況等因素，無虞後得減列。 

拒絕列冊 

經執行單位綜合評估個

案支持網絡系統(含正

式、非正式資源)、接受

服務配合度、身心狀況

等因素，無虞後得減

列，並造冊管理。 

一、低危機拒絕電話問安及關懷訪

視服務者：2周內會同里長或

里幹事/健康中心地段護士再

次共同訪視評估，確認案主狀

況無虞，確實於系統註記(列

冊但拒絕關訪/其它服務介

入)，且無需每月提供個案紀

錄(重新評估期：1年) (註2、

註3) 

二、同意列冊拒絕關懷且拒絕重新

評估者，依拒絕列冊流程處

理。 

依本市獨居長者服務

計畫評定危機等級，

並依危機級別，提供

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

等處遇。 

同意列冊 

是否接受服務 

是 

否 


